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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解读(二) 
 

司法制度化必然成为最重要的改革“红利” 
 

莫纪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只要真正落实《决定》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精神和原则，我国目前业已存在的司法体制必将

发生深刻的变化，也才能更好地体现司法公平和正义原则。 
  2013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司法体制改革浓墨重彩，从多种角度列

出司法体制改革的具体方向、措施和目标，是迄今为止关于司法体制改革具体要求最为全面的纲

领性文件，既包括了狭义上的“司法改革”，也涉及到了以宪法为基础的广义上的“司法改革”。 
  《决定》对传统意义上包括审判改革、检察改革在内的狭义上的司法制度改革提出了各项具

体要求，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决定》指出，要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二是《决定》强调要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三是《决定》明确规定要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此外，《决定》还规定“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

体系和考核标准。健全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另外，《决定》还非常重视要“普

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以此来调整司法服务功能、完善司法服务体系。 
  毋庸置疑，《决定》对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是明确和具体的，不仅包含了制度变革，更重要

的是对具体的司法活动要素的优化、司法管理方式的规范化和具体的司法程序改革都作了非常明

确的指导，可见，只要真正落实《决定》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精神和原则，我国目前业已存在的

司法体制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也才能更好地体现司法公平和正义原则，进一步增强司法公信力。 
  从《决定》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规定的深层次意义来看，《决定》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具体制

度设计也为“司法宪法化”、“司法制度化”提供了比较有效的政策依据。虽然我国现行宪法并没

有对司法权、司法制度的法律内涵作出顶层设计，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十三大报告首先肯

定了“司法工作”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则比较科学、系统和完

整地描述了我国司法制度的构成、司法工作的基本政策要求以及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这些关于

司法体制的重要文件以及《决定》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战略部署和具体的制度设计，都为下

一步通过修改宪法的方式来建立完整的司法制度形态提供了重要和强有力的政策依据。不论是对

狭义上的“司法制度”，还是对广义上的“司法制度”，只有“司法权”、“司法制度”这些概念和

术语进入宪法文本，成为国家根本法所规定的对象，司法制度作为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才能

保持自身与其他基本国家制度之间的衔接与协调，司法体制改革才能真正获得制度的推动力。《决

定》为司法体制进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最好的政策保障，也为从法理上解决困扰司

法体制改革多年的两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制度通道。所以，只要将《决定》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

各项规定在实践中真正加以落实，“司法宪法化”、“司法制度化”必然会成为此轮全面深化改革

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改革成果和改革“红利”。 


